
        國立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事件處理流程簡圖 

 

學校知悉(包含有人申請調查或檢舉調查) 

※緊急先以口頭/電話聯繫學校通報權責人員 

※填寫各類校安事件告知單交予通報權責人員 

※填寫申請調查書或檢舉調查書交予性平會執行秘書（或承辦人） 

※此階段尚無所謂調查訪談程序，未依據性平法議決開案調查，無

調查訪談權限) 

 

依法於 24 小時內通報 

 

召開校務危機處理會議 

基於未成年學生之權益保護，學校應積極通知法定代理人

（包括父母或監護人），說明獲知事項，並進行法律權益

程序告知，尊重其程序選擇權。 

 

 

 

 

 

 

 

 

 

 

 

                                     

若當事人對事實無爭議，性平會即可以會

議紀錄作為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必須具性平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之要式

若當事人對事實有爭議，性平會以成

立調查小組為原則 

調查小組於調查完成後，須做成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必須具性平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

之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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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 
1.開會：自收件單位（學務處）
收件後，3 日內送交性平會
審議（或由性平會指派委員
3 人組成小組認定之）；20
日內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是否受理。 

2.議決是否啟動調查，啟動調
查之要件須經： (1)申請調
查(2)檢舉調查（若當事人
無意願申請調查，僅能依據
檢舉調查案處理）。 

1.社政單位（未滿 18 歲）-
輔導處 

2.教育主管機關（校安）-
教官室（向學務主任報
告後再行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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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開會 

1.提認調查報告 2.針對本事件進行校務檢討 

事件處理完畢後，應檢具 1.回報表 2.檢核表 3.調查結果報告書 4.性平會會議

紀錄(含委員名冊、簽到表)報主管機關。  

 
 
 

1. 對學生輔導關懷，並持續追蹤。 

2. 由專責單位建立檔案資料，並應以密件歸檔保存。


